
注：（1）年金公式中： 两种写法

都正确。

（2）会计表示方式引自“西方会计实用手册”，王世定主

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从工程经济与会计的两种表示方式来看，无论是

它们的“实际计算公式”还是“符号表达式”，形式虽然

不同，但实质是相同的，这是个习惯问题，差别在运算

能力上。工程经济的表达方式运算方便，即只要记住复

利计算的原理就可以根据经济业务的需要进行公式推

导，还能进行系数符号的乘除运算。而会计表达方式这

方面的能力就显得较差。所以，货币时间价值的计量表

示方法，采用工程经济的表示方法更有利于广大会计

工作者学习和掌握货币时间价值的基本概念。

货币时间价值的概念用于会计实务，使我国的会

计理论走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也使我国的会计职能作

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因此，在会计实务中掌握和正

确应用货币时间价值的概念，必将促进我国会计事业

的发展，加快我国会计的国际化进程。

责任编辑  温彦君

学术研究

论
土地使用权会计

裘宗舜  肖 红

一、土地使用权的涵义

土地使用权指国家准许某一企业在一定年限内对

国有土地享有开发、利用、经营的权利，也是以有关法

律为基础而存在的一种特殊的抽象权利商品；它不同

于土地实体，但又必须依附于土地实体。在资产类别的

归属问题上有两种不同的处理方法；如果土地所有权

与使用权是相结合的，土地可以无限期使用，则将其归

入企业的有形资产。如果使用权与所有权分离，土地使

用权有偿租赁，租入的土地使用是有期限的，则将土地

使用归入企业的无形资产。当前，我国企业的土地使用

权与土地所有权是相分离的，企业一般在有限的使用

年限内，将土地使用权作为无形资产进行核算。

要揭示土地使用权的内在涵义，还必须分清它与

房产的关系，以及与土地使用费的区别。
《国际会计准则 4-折旧会计》说明部分第十一段

指出“建筑物和土地”不属同一项资产，应当分开作为

两项资产来处理。无论从自然属性、法律规定以及价值

构成等角度来看，土地使用权均应单独核算，不应混同

于其他资产。

土地使用权与土地使用费在性质上是有区别的。

土地使用费是企业的一项期间费用支出，而土地使用

权作为一项经济资源构成企业的一项无形资产。因而，
支付土地使用费为收益性支出，取得土地使用权的支

付则为资本性支出。它们之间所存在的内在联系是：计

算土地使用权的经济价值是以同量面积的土地使用费

作为计算基础的。

二、土地使用权的特征

土地使用权具有无形资产的一般特征，诸如有偿

取得，不具有实物形态，可供长期使用等。此外，土地使

用权还具有以下特征。

1.可分辨性。土地使用权是企业的一项独立资产，

可以与企业整体脱离而进行买卖与转让，因而具有可

分辨性。

2.增值性。土地是一种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具有

有限性，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对土地的需求必然越来越

大，因此，从长期来看，土地使用权的经济价值呈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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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

3.使用期限多样性。土地使用权是土地所有者让

渡给土地使用者的一种权利，具有契约性质。目前，我

国土地使用权的期限主要有三种形式：第一种为持续

使用期限。指国内各单位及个人依法取得土地使用权，

可以在规定期限内持续使用，一般在国家需要这块土

地时才变更。第二种为合同规定期限。指外资企业、股

份制企业所取得的土地使用权，以合同规定使用期为

限。第三种为租用期限。指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

的土地招标出租，其最长期限可达 70 年。

三、土地使用权的取得及其会计确认

当前，我国企业获得土地使用权的方式主要有：

（1）企业申请国家向农村集体有偿征用，土地所有权由

集体所有转为国家所有。（2）企业向土地管理部门申

请，国家有偿转让。（3）企业从其他单位或个人有偿购

买。此外，在体制过渡中还有行政无偿划拨方式。这种

方式将逐渐为第（2）种方式所取代。

应指出的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境内开设了许多

合资企业，其土地使用权取得方式在具体操作中有其

特点：一是向中国政府租用，即由合资企业向当地政府

土地管理部门提出申请，由合资企业向我国政府缴纳

租金；二是向中国合营者租用，合资企业向中国合营者

交纳一定租金。中国合营者一般都是原来的国有企业；

三是由中国合营者以土地使用权作价为投入资本，构

成注册资本的一部分，并参与股利分配。我国有关法规

规定：一般中外合资企业中的无形资产投资不得超过

资本总额的 20% ；但是，以土地使用权在合资企业投资

则不受此限制。

股份制企业所用土地若涉及的是国有土地使用

权，须经具有评估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评估，然后作价

申请入股。经审核批准后，核定的土地使用权资产金

额，作为投入资本的国家股。

根据《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规

定，向政府申请而有偿取得土地使用权的金额应予以

本金化 ，计入“无形资产”。须注意的是：房地产开发企

业本身自用地涉及的使用权列作“无形资产”，而其从

事开发经营所涉及的土地使用权，不能作为“无形资

产”，而应计入受益开发产品的成本。

土地使用权确认入帐的时间，因结算形式不同而

不同。在货币结算方式下，以合同规定的付款时间作为

入帐时间；在采用其他结算方式下，以合同规定的形式

新增生产能力时间作为入帐时间，其帐务处理如下：

（1）企业按法律规定支付给出让者以取得土地使

用权的，按支付的实际金额入帐。借记“无形资产——

土地使用权”，贷记“银行存款”。

（2）其他单位以股权的形式投资转入的土地使用

权，按双方确认的价值入帐。借记“无形资产——土地

使用权”，贷记“实收资本”。

此外，我国 50 年代第一次清产核资时已估价入帐

的土地，当时计入“固定资产——土地”核算，不计提折

旧。如果这种情况仍然留在帐册上，应按原入帐分录对

转冲销，再按现行法规评估入帐。

四、土地使用权转让及其会计确认

土地使用权在其使用年限届满以前，经申报土地

管理部门批准，可以转让、出租。以出让方式取得的土

地使用权可以设定抵押权，其所得收入应区别情况，按

一定的顺序分配处理：

（1）原先通过行政划拨无偿获得土地使用权的，应

先补交土地出让金；

（2）其次，应交纳土地增值税及所得税；

（3）剩余收入形成企业税后留利，作为其他业务收

入处理。国营农场将原国家划拨的土地，以土地使用权

形式有偿转让给其他单位时，应在补交出让金及土地

增值税后，首先将剩余的转让收入冲减原土地开发费

帐面余额（已作递延资产处理），其余转作国家资本金。

以出让方式取得的土地使用权，如果在转让后，受

让人改变原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的土地用途，必

须取得原出让方及市、县人民政府行政主管部门同意，

并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变更协议或者重新签订土

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相应调整土地使用权出让金。转让

土地使用权的支付方式可以采用一次结算法，也可以

采用预付金加提成结算法。具体帐务处理如下：

（1）补交出让金时，借记“无形资产——土地使用

权”，贷记“银行存款——其它应交款”。

（2）收到转让收入时，借记“银行存款（转让收

入）”，贷记“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其

他业务收入（企业留利）”。

同时，农业企业会计制度规定原国营农场在有偿

转让国家划拨的土地使用权时，还应按土地开发费的

帐面余额贷记“递延资产”，其借贷方差额，应贷记“实

收资本——国家资本金”。

五、土地使用权的会计计量

土地使用权价格是由多种因素，包括自然因素、社

会因素、经济因素、政策因素等决定的。自然因素包括

地质、面积、地点、地形等；社会因素包括地理环境、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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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设施和道路交通、城市发展规划等；经济因素包括土

地生产力级差、土地供求、土地投资等；政策因素包括

征收土地使用费、土地使用税、土地使用性质及土地转

让的限制等。一般来说，其计量方法有以下几种：

（1）级差地租法。根据马克思级差地租理论，级差

地租分两种形式，即由于肥力、地理位置优劣不同而产

生的级差地租 I及由于在同一土地上连续追加投资而

产生不同劳动生产率的级差地租 I。据此进行土地使

用权金额计量时，除考虑大小不同的土地使用面积及

使用年限外，还应考虑不同等级的单位面积土地使用

费。例如，地处通衢要道“黄金”地段，或地面已经平整

等，使用费等级必然很高。采用级差地租法，土地使用

权的成本计算公式为：

（2）股权折算法。即采用股权折算率计算企业以土

地使用权投资入股的作价方法。其公式如下：

其中，t 为年份数，n 为合营年限。股权折算率即将

土地使用权的使用费转化为股权的压缩系数，其意义

在于使按股权分得的股利，不过多地超过当年的土地

使用费。股权折算率的大小通过协商议定。

（3）投资报酬法。即根据土地开发成本和合理利润

确定土地使用权转让价格的方法。价格构成中包括全

部地租。在成片土地开发，但无法预期收益或选择参照

土地使用价格收益现值时，通常采用这种方法确定转

让底价。特别是对于专业化的地产开发企业，这种方法

可作土地使用权转让价格定价的基本模式，有关的计

算公式是：

土地使用权金额 =（征地费用+基础设施费用）×（1+管

理费率）×（1+成本利润率）+国家规定税费。

（4）收益剩余法。即将房地产预期收益扣除其他投

资报酬后的余额本金化，以确定土地使用权转让价格

的方法。有关公式是：

土地使用权转让的定价除采用投资报酬法和收益

剩余法外，还可采用市场比较法和路线评估法等。

六、土地使用权成本的摊销

作为无形资产核算的土地使用权成本，一般按直

线法分期摊销。摊销年限应按规定的土地出让年限确

定。以转让方式取得的，其土地使用权的使用年限为原

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的使用年限减去原土地使用

者已经使用的年数后的剩余年数。当土地使用权出让

合同约定的使用年限届满，土地使用者需要继续使用

土地的，应当最迟于届满前一年申请续期，经批准予以

续期的，应当重新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依照有关

规定支付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未予批准的土地使用权

由国家无偿收回。

土地使用权成本摊销额应计入企业管理费用，直

接冲销土地使用权的帐面价值。摊销时，借记“管理费

用”，贷记“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

七、土地使用权的财务报表揭示

土地使用权作为企业的一项无形资产，应当在企

业资产负债表上加以揭示，以提供对经济决策有用的

财务信息。在资产负债表上揭示土地使用权时，应以土

地使用权的未摊销金额为准。在报表附注应着重说明

本会计期间土地使用权成本的摊销额和预计摊销年

限。

（作者单位：江西财经学院会计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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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
“新开发的 荒山 、荒地”？

问：《国务院 关于对农业特产收 入征收农业税的

规定》第六 条第二款规定的“新开发的荒山、荒地”指什

么？是否 包括林地、疏林地、新植林地、幼林地和采伐迹

地？

答：《国务院 关于对农业特产 收 入 征 收 农业税的

规定》第六 条第二款规定的“新开发的荒山、荒地”，是

指能被农 业（包括种植业、养殖 业、牧 业等）利用，但从

未垦殖过的生荒地。已开垦的用于农业生产的林地、疏

林地、新植林地、幼林 地、采伐迹地，不属于生荒地 范

围。在这些土地上从事农业特产品的生产，是对土地的

充分利用，不在免税 范围内，应按有关规定缴纳农业特

产税。

（财政部税政司农业税处）

责任编辑  闫秀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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